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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公告 
有關成立合資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

茲提述成都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一月十六日之公告，
內容有關成立合資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補充公
告所用詞彙具有該公告所界定之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謹此提供以下額外信息：

合資公司的出資金額乃由雙方股東參考 (i)彼等於合資公司各自的持股量；及 (ii)合
資公司未來的業務發展及估計的資金需求，包括成都市新能源汽車市場快速發展
帶來的充換電市場的需求和計劃建設換電站的數量，並經公平磋商後釐定。

據此，並考慮到該公告中「III.成立合資公司之理由及裨益」的內容，董事（包括獨立
非執行董事）認為，出資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為本集團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，
屬公平合理，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。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該公告的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。

代表董事會 

成都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

肖軍 

董事長

中國成都，2023年1月 18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楊坦先生、羅丹先生及丁大攀先生；非
執行董事肖軍先生、吳海燕女士及楊斌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志恒先生、錢
永久先生及王鵬先生。


